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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标单位资质要求 

1、投标供应商必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政采云”平台电子卖场

注册的供应商，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 

3、近三年内经营正常，无违法违规行为，社会信誉较好。 

4、本次询价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五、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应包括货物运抵指定交货地点、安装、调试的各种费用和售后

服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综合报价）。总价

计算错误时，以单价为准。物品要求全新，未使用过，非长期积压的库存物品。

符合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在使用寿命内具有正常的性能标准。 

2、投标方报价应考虑现场环境以及市场变化等各种因素，合同一旦确定，

不再另增任何费用。 

3、同时符合办公及教学家具类报价条件的定点供应商需对设备进行报价。 

4、投标方报价超过预算费用作无效投标处理。 

六、交货期限及地点 

1、交货期限：双方签订合同后，中标方在 5 天内向采购方提供所购全部货

物（具体日期以合同约定为准）。 

2、送货地点：昆仑校区（昆仑大道 1258 号）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全部货物送完安装验收合格，中标方提供

正式专用发票后，采购方以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 

4、中标方需严格按照合同要求进行供货。 

七、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服务完成并经采购方验收合格，由供应商提供正式发票，

采购方以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 

八、投标文件递交（正本 1 份，副本 2 份，以下文件需盖公章并密封，格

式自拟）： 



1、投标报价明细表； 

2、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有效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

印件。 

九、询价采购文件的获取 

从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官网下载 

十、投标文件递交时间 

递交投标文件的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1 日 15：00～16：00。如超过递交

时间拒收投标文件。 

十一、投标地址 

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昆仑

校区管理楼 202 办公室。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

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十二、采购方式 

询价采购 

十三、评标方法 

由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组织评标，采用最低评标价法。 

十四、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官网发布 

十五、监督部门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纪检监察室 

联系电话：0771-5650229 

十六、联系部门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中心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771-5650355  

地址: 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 1258 号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0 月 15 日 

 

附件 1：桌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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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产品购销合同 
 

甲方：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互

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就甲方购买乙方货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一、甲方向乙方所购商品（附清单）；总货款为（大写）：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金额 

     

合计： 

参考图片：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天内向甲方提供所购全部货物及开具相等金额的正式专

用发票。 

2、乙方对所提供的货物的质量负责，质保期内，乙方按照货物生产厂家质保规定和国家

相关法律规定（以标准较高者为准）免费提供质保维修服务。 

3、本项目无预付款，乙方将货物运达甲方约定交货地点，由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应在

十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本合同货款。 

4、甲方无故逾期验收或办理合同款支付手续的，甲方应按逾期付款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

支付违约金。 

5、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乙方应按逾期交货总额每日万分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逾

期超过 3 天（含 3 天）的，扣除总货款的 10%，由甲方从待付合同款中扣除。 

6、乙方所交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所规定的规格型号标

准的，甲方有权拒付合同货款，直至乙方更换货物让甲方满意为止，但作逾期交货处理。若



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三、本合同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方各执贰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

效。未尽事宜，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的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

院管辖。 

 

 

甲方（章）：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章）： 

地址： 南宁市昆仑大道 1258 号                 地址：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电话： 0771-5650355  5635347               电话：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签订地点： 

 

 
 

 


